关于推荐2011年度盐城市
物业管理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
各县（市、区）住建局、房产管理局，各物业服务企业：

2011年，在各级物业管理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正确指导下，在全市物业管理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全市物业管理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物业管理的覆盖面不断扩大，服务内容不断深化，服务质量不断提高。为树立典型，表彰2011年度物业管理行业中涌现出的优秀集体和个人先进。经研究决定对成绩突出的物业管理工作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表彰评选范围

1、物业管理工作先进集体：全市从事物业服务的企业以及各县（市、区）从事行业管理的相关管理部门；

2、物业管理工作先进个人：全市从事物业管理工作的个人以及各县（市、区）从事行业管理的个人。
二、评选推荐条件

1、物业管理工作先进集体：各县（市、区）行业管理工作开展较好的相关管理部门；创新意识强、团队精神好，能够很好地开展物业服务工作，群众投诉率低、满意度较高的，并取得突出成绩的物业服务单位（取得省优物管项目、市优物管项目的单位可优先考虑）。
2、物业管理工作先进个人：各县（市、区）从事行业管理成绩突出的个人；工作踏实负责、积极肯干，取得一定的工作实绩，能够出色完成工作的物业服务企业人员（取得省优物管项目、市优物管项目的单位负责人可优先考虑）。

三、评选推荐名额及申报表
见附件1－3
四、其他事项

各县（市、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在1月31日之前完成初审推荐工作，并将推荐表及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先进事迹等有关材料报我局物业管理处。

特此通知。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八日

附件1

2011年度盐城市物业管理
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推荐名额分配表
	序号
	县（区）名称
	名　　　　额

	
	
	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

	1
	市　区
	10
	17

	2
	东台市
	2
	4

	3
	大丰市
	2
	4

	4
	射阳县
	2
	3

	5
	建湖县
	1
	3

	6
	滨海县
	1
	3

	7
	阜宁县
	1
	3

	8
	响水县
	1
	3

	
	
	
	

	合    计
	15
	40


附件2：
2011年度盐城市物业管理工作先进集体登记表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资质等级
	
	职工人数
	
	联系电话
	

	企业管理业绩
	

	拟受何种奖励
	

	先

进

事

迹
	


	申

报

单

位

意

见
	                                  年   月   日

	街道办事处（乡镇）

意见
	年   月   日

	县（市、区）物业管理行政部门意见
	年   月   日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备　注
	

	说  明
	书写一律要用钢笔或毛笔，字迹要端正、清楚；

主要先进事迹中填事迹简介，详细材料可以另报；

本表报盐城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一份。


附件3：2011年度盐城市物业管理工作先进个人登记表
	姓   名
	
	性别
	
	职务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拟受何种奖励
	

	先

进

事

迹
	


	申

报

单

位

意

见
	                                  年    月    日

	街道办事处（乡镇）

意见
	年    月     日

	县（市、区）物业管理行政部门意见
	年    月     日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备　注
	

	说  明
	书写一律要用钢笔或毛笔，字迹要端正、清楚；

主要先进事迹中填事迹简介，详细材料可以另报；

本表报盐城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一份。


